
关注：美国 EPA 拟再次推迟 PFAS 申报时间
2026 年 4 月 9 日，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《有毒物质控制法》（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）第 8(a)(7)条下 PFAS

申报最终规则的预发布通知，拟再次调整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（PFAS）的报告与记录保存时间。

根据新预发布规则，PFAS 申报提交起始日期将调整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；或后续关于 PFAS 申报实质性要求的最终

规则生效后的 60 天。上述两个日期将以较早发生者为准。

 规则背景回顾：

 2023 年：EPA 发布 PFAS 申报规则（追溯 2011 年以来数据），起始申报日期定为 2024 年 11 月 12 日；

 2024 年：首次延期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；

 2025 年：再次延期至 2026 年 4 月 13 日；

 2026 年：本次预发布规则，将第三次推迟申报起始时间。

 EPA 在预发布规则中说明，本次调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：

 要进一步处理大量公众意见；

 后续“最终规则”尚未最终确定；

 企业需要更多时间完成尽职调查与数据准备；

 申报系统（CDX）仍需完善。

本次调整的核心目的在于为企业减轻短期合规压力，并避免因规则尚未最终确定而产生重复准备工作。与此同时，需

要特别关注的是，在 2025 年 11 月发布的拟议规则中，美国环境保护署曾提出若干重要的潜在豁免情形，包括：PFAS 浓

度 ≤0.1% 的混合物或产品的制造（ 含 进 口 ） 、进口物品、特定副产品、杂质、研发用化学品及非分离中间体。然而，

本次预发布通知仅对申报启动时间进行了调整，并未对上述豁免内容作出最终决定。相关豁免是否最终实施，仍有待后续

最终规则予以明确。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www.epa.gov/chemicals-under-tsca/update-reporting-deadline-tsca-pfas-reporting-rule

HCT 解决方案：

TSCA 第 8(a)(7)部分（40 CFR 705）下的 PFAS 申报要求需要追溯至 2011 年至 2022 年期间制造（含进口）的 PFAS

数据，EPA 计划推迟申报实施，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过渡时间。PFAS 申报具有“追溯时间长、数据复杂、供应链广”的特

点，建议企业利用此次延期窗口期，尽早完成数据收集与合规布局，避免集中申报带来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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